附件2

第十四师昆玉市2024年消费券发放活动参与经营主体承诺书
本单位自愿参加师市消费券发放活动，严格遵守以下规则要求：

一、严格遵守兵团、师市关于消费券的规定和相关配套政策，认真实施相关工作。

二、商品价格为活动优惠价，不高于物价。

三、加强销售网点现场管理，杜绝出现非法套取消费券行为。

四、能及时准确核定发票与该笔订单交易的金额一致。

五、本单位承诺无虚假宣传、虚假交易行为。如有违规行为，主办方及承办方将立刻取消其活动参与资格，并列入失信名单，经营主体需如数返还违规发放资金。

六、依法、诚信经营，依法纳统缴税，不暗中提价、明买暗退，不通过多开、虚开、伪造销售发票或其他手段骗取财政补贴，不为消费者享受补贴政策增设任何附加条件，并作出公开承诺。如有违规行为，主办方及承办方将立即收回已发全部补贴资金，并取消本单位和补贴对象参与后续活动的资格。

七、按要求制作、布放活动宣传物料，须提供不少于1种宣传物料，如海报、收银台台卡等。主办方及承办方有权在自有宣传渠道免费使用商户商标、标志、标识和店铺图片等用于本次活动宣传，自有宣传渠道不限于短信、微信、官网等。本单位保证所提供的图片未侵犯他人的任何权利。

八、保留相应的资金使用凭证资料，建立完整清晰的活动台账，自愿接受政府相关部门、第三方机构对本次活动进行监督、审计，并同意以审计结果作为补贴发放的最终依据。做好清算工作，按规定退回不符合条件的补贴资金。

九、为消费者做好售后服务，如有延迟，自购买日起不超过15日。因本单位提供的服务及产品问题引发的用户投诉、处理和争议等，应由本单位自行负责解决，主办方及承办方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
请书面填写下方括号内文字：
（以上承诺事项，本人已认真阅读知晓，并将严格遵守！）
 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    月    日

